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开展113批次监督抽检不合格食
品核查处置工作的通知》（市监食检函〔2019〕1949号），涉及我市两江新区1
批次食品不合格，现将这1批次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完成情况通告如下：

一、抽检基本情况

武汉食品化妆品检验所抽检的重庆前程似景商贸有限公司（人和综合交易市
场赵代珍）销售的“韭菜”（抽样单编号：GC19000000003434853），经抽样检
验，腐霉利项目不符合 GB 2763-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
限量》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二、对抽检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

重庆两江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向重庆前程似景商贸有限公司（人和综合交易
市场赵代珍）送达了不合格报告并进行了现场检查。经查，至2019年10月28日执
法人员检查时，未发现不合格批次（购进日期为2019年8月20日）的“韭菜”在
售。当事人于2019年8月20日从附近农民处共进购6公斤，进货价格6元/公斤，销
售价格7元/公斤，货值金额42元，违法所得6元。该批次韭菜当天已全部销售完
毕，其中含抽样样品1.5公斤，库存（未销售）0公斤。该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未
提出复检申请。

重庆两江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向当事人下达了书面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当
事人：1、停止销售不合格食品；2、自行召回不合格韭菜；3、将不合格食品相
关信息及时告知产品供应商，并对整改情况组织了复查验收。当事人于2019年11
月20日向重庆两江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了整改报告，已按要求进行整改。

三、对经营者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处罚情况

当事人销售农药残留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用农产品行为涉嫌违反
《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二）项的规定，
依据《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五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
给予行政处罚。依据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于2017年8月3日在其官方网站
上发布的《关于韭菜中腐霉利的风险解读》以及经执法人员就腐霉利的急性毒性
及安全性限量在中国知网上查询到的相关文献，结合此次不合格检验报告中腐霉
利的实测值，重庆两江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认为上述涉案不合格韭菜的风险性极
低，且重庆两江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收到检验报告至今未从任何渠道收到过上
述不合格韭菜的投诉;另当事人自收到不合格检验报告后已及时进行了整改,故重
庆两江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认为当事人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未造成危害后
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决定对当事
人不予行政处罚。


